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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961        证券简称：深水海纳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47 

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拟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合同的生效条件：合同经甲、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，董事

会审议后并在合同上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2、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：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合同已对

项目规模、建设内容、合作期限、各方权利和义务、违约责任、争议的解决方式

等做出明确规定，但合同履行期较长、合同金额较大，合同的履行仍存在法律法

规、政策、市场环境、宏观经济、合同双方履约能力、技术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

素发生重大变化而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3、本次合同签订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若本次合同

顺利履行，预计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。本次合同预估金额

不构成业绩承诺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拟签订合同概况 

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深水海纳”）已收到昌

吉州生态环境局呼图壁县分局发来的《中标通知书》，公司为昌吉州呼图壁河流

域综合示范治理与绿色产业发展融合 EOD 项目（招标编号：2023XJHDHTB-066）

的中标单位（中标社会资本方）。 

公司与新疆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就上述项目拟签订《昌吉州呼图壁河流域生态

综合示范治理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 EOD 项目项目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合同”）。

本次拟签订的合同已经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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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对方为新疆呼图壁县人民政府，最近三年未与公司及子公司发生交

易事项。新疆呼图壁县人民政府为政府性质行政主体，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，与

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主体 

甲方：新疆呼图壁县人民政府 

乙方：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本项目：昌吉州呼图壁河流域生态综合示范治理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 EOD

项目 

2、项目基本情况 

本项目采用 EOD 运作模式，即“政府引导、企业自主、专业运营、一体实施、

收益反哺”。甲方授予乙方本项目的整体实施和运营权，由乙方负责本项目实施

范围内的相关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和关联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、综合开发利用、招

商引资与运营管理等。 

3、项目地址 

呼图壁县南部山区与呼图壁河县域南段地区。 

4、项目建设内容 

本项目分为近、远期计划分别实施，近期计划包括呼图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

综合整治项目的子项目——“历史遗留采砂坑区域生态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”、呼

图壁县智能工厂化陆基养殖示范项目，其规划设计已完成，且已申报纳入国家

EOD 示范库。远期计划包括呼图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子项目—

—“呼图壁河（芨芨坝-青年渠首段）河滩治理项目”、呼图壁县天湖湿地项目、呼

图壁县有机牧草固碳种植加工项目。近期计划项目已具备实施条件，甲乙双方同

意予以实施。远期计划项目待具备实施条件后，经双方共同协商、评估确定是否

继续实施及实施方式，届时通过补充合同予以明确约定相关内容（若届时经任一

方评估不再实施全部或部分远期计划，均无需承担任何违约、行政等法律、经济

责任）。 

5、项目投资规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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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近期计划估算总投资 26,441.30 万元。 

6、项目合作期限 

本项目合作期限为 30 年。其中建设期为 3 年，资源资产开发运营、关联产

业运营期限 27 年。若建设期缩短或延长，保持运营期不变，合作期限相应缩短

或延长。若子项目暂不具备实施条件，后续待实施条件成熟且乙方明确予以实施

后开始计算该子项目合作期限。 

项目合作期满后，乙方将持续经营关联产业发展类项目，乙方将生态治理类

项目移交至呼图壁县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其他指定单位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合同的实施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，本合同签订充分体

现了公司的技术实力，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布局和发展，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

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。 

本项目采用 EOD 运作模式，以生态治理带动关联产业发展，实现产业收益

反哺生态环境治理投入，生态环境的改善提升带动产业类项目增值。本项目涉及

处理难度较高的养殖尾水处理及种养结合生态节水系统、水生态环境治理及水资

源循环利用等方面，公司为此提供先进的工业循环水处理工艺和解决方案，充分

发挥公司的技术优势和运营管理优势，有助于公司在水资源循环再生综合利用及

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进一步创新发展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合同已对项目规模、建设内容、合作期限、各方

权利和义务、违约责任、争议的解决方式等做出明确规定，但合同履行期较长、

合同金额较大，合同的履行仍存在法律法规、政策、市场环境、宏观经济、合同

双方履约能力、技术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

2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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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2 月 15 日 


